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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云锦

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福建省绿筑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三角宝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大学、同济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平山、吴端静、李进军、高晓明、尚哲函、邱田、金曈、燕艳、

夏锋、恽燕春、蔡桃萍、王帆、张钧儒、王勋、曾少青、张燕雯、孙建梅、汪洋、付灿华、

苏醒、赵宝军、李强、乔君慧、段于国。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黄宁、徐强、高志强、张丽欣、王劭瑞、郭伟、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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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建造阶段碳减排量化与审定核查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建筑建造阶段碳减排活动的项目边界、基准线情景、基准排放计算

和项目碳排放计算、监测方法及项目审定与核查要求等重点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或实施改造的装配式建筑、在项目边界内采用预制装配式技术，减少

建造阶段能源消耗的施工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8.1 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一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1885  石油计量表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41248 燃气计量系统 

GB/T 51231 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单元 building unit 

建筑施工活动中具有明确物理边界、功能属性和构造特征的建筑单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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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重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

实现建筑产品节能、环保、全周期价值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建筑生产方式的建筑单元。 

注：包含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及装配式木结构建筑。 

3.3 

施工活动碳排放 construction activity carbon emissions 

建筑施工活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不包含部品部件生产、运输的碳排放。 

3.4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装配式建造项目的情境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注1：参照GB/T 33760-2017，3.4] 

注2：基准线情景的设定，应优先参照国家现行施工定额；无对应国家定额时，可参照建

筑单元所在地的地方施工定额。 

3.5 

计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与建筑物建造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的计算范围。 

3.6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碳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 33760-2017] 

3.7 

计入期 data coverage period 

装配式建筑项目建造活动产生碳排放的时间期限。 

3.8 

样本群 sample set 

将总体按照规定的特征分类，在某类中抽选一定个体组成的样本。 

3.9 

建筑基础物理属性设置 B-setting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5 

 

与装配式建筑单元相关的基础物理属性，包括建筑围护结构（建筑几何与热工相关特征）

和结构材料体系（木结构、钢结构和预制混凝土结构）。 

注：详细参数见附录A。 

3.10 

建筑施工阶段碳排放特征设置 T-setting 

与装配式建筑单元建造阶段碳排放相关的特征：包含建设方式及其碳排放系数

（kgCO₂e/kg）。 

注：详细参数见附录A。 

4 项目边界、核算期及排放源 

4.1 装配式建筑建造阶段碳减排活动的项目边界覆盖所有项目活动。 

注1：本研究中装配式建筑建造阶段碳减排活动的计算边界，限定为施工场地红线内（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应建设用地范围）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注2：碳排放计算中采用的计算时间边界，为项目现场施工周期，即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4.2 为项目活动和基准线情景提供能源的电力系统，可采取国家或省级行政管理边界的排放

因子。 

4.3 项目核算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项目核算期一般不应超过 5 年，且应

在项目交付期限范围之内。 

4.4 碳减排活动的项目边界内包含或排除的排放源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项目边界内包含或排除的排放源 

来源 温室气体 是否包含 类别划分 

基准线 

施工阶段施工用电量（不含

运行用电）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施工阶段燃料消耗量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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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温室气体 是否包含 类别划分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施工阶段冷/热量消耗量量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项目活动 

施工阶段用电量（不含运行

用电）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施工阶段建筑燃料消耗量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施工阶段建筑冷/热量消耗

量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CH4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N2O 不包含 非主要排放源 

 

5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5.1 基准线情景识别 

对新建或实施改造的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情景，应按以下优先顺序确定基准线： 

1）适用强制性/推荐性标准（如GB/T 51366）； 

2）省级主管部门、权威行业协会发布的同类建筑基准值； 

注：建筑类型按结构材料体系进行分类，包括预制木结构、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 

3）基于公开权威数据的统计值。 

4）能效以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评价指标，同类建筑指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建造年代相近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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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采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基准排放值；或通过模型计算基准线，

相关示例见附录B。 

5.2 基准排放计算 

5.2.1 装配式建筑单元基准排放量（BEy）可按照公式（1）计算： 

 BEy=BEEC,y+BEFC,y+BEWC,y
 
 ·············· (1) 

式中： 

BE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EE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电力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EF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化石燃料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 

BEW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冷/热量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    ——代表基准年年份。 

5.2.2 电力消耗基准排放量(BEEC,y) 可按照公式(2)计算： 

 BEEC,y=BECy×COEEy ················ (2) 

式中： 

BEE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电力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 

BE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电力消耗总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COEEy ——第y年电网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兆瓦时(tCO2e/MWh)； 

y    ——代表基准年年份。 

5.2.3 化石燃料消耗基准排放量(BEFC，y) 可按照公式(3)计算： 

 BEFC,y=∑ BFCBL,k,y×COEFk,y

 n

k=1
 ·············· (3) 

式中： 

BEF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化石燃料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FCBL,k,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化石燃料类型k的消耗量，单位为质量或体积单位（质量或体积

单位） ； 

COEFk,y  ——第y年燃料类型k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质量或体积单位（tCO2e/质量或体

积单位）； 

y     ——代表基准年年份； 

k     ——代表基准年建筑单元项目第k类化石燃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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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类型的碳排放因子（COEFk,y）可按照公式(4)计算： 

 COEFk,y=NCVk,y×EFCO2,k,y ··············· (4) 

式中： 

COEFk,y ——第y年，燃料类型k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质量或体积单位（tCO2e/质量或

体积单位）； 

NCVk,y  ——第y年，使用的燃料类型 k 的平均净热值，单位为吉焦每质量或体积单位（GJ/质量或体积

单位）； 

EFCO2,k,y——第y年，燃料类型 k 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tCO2e/GJ）； 

y     ——代表基准年年份。 

 

5.2.4 冷/热量消耗的基准排放量(BEWC,y) 可按照公式(5)计算： 

 BEW
WC,y
=
BWCy×COEWy

ƞ
y

 ················ (5) 

式中： 

BEW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冷/热量消耗基准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WCy ——第y年，建筑项目中建筑单元的冷/热量消耗能量，单位为吉焦(GJ)； 

COEWy ——第y年，生产冷/热量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tCO2e/GJ)； 

ƞy ——第y年，冷/热量输配系统平均输配效率； 

y   ——代表基准年年份。 

5.2.5 基准排放计算涉及的电力消耗量、化石燃料消耗量、冷/热量消耗量的计算，执行 GB/T 

51366规定的方法。 

5.3 项目排放计算 

5.3.1 装配式建筑单元建造阶段排放量（PEy）可按照公式(6)计算： 

 PEy=PEEC,y+PEFC,y+PEWC,y ··············· (6) 

式中： 

PE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E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电力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F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化石燃料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W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冷/热量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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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代表项目排放计算年份。 

 

5.3.2 电力消耗的项目排放量（PEEC,y）可按照公式(7)计算： 

 PEEC,y=PECy×COEEy ················ (7) 

式中： 

PEE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电力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由项目边界外输入的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COEEy  ——第y年，电网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兆瓦时(tCO2e/MWh)； 

y    ——代表项目排放计算年份。 

 

5.3.3 化石燃料消耗的项目排放量(PEFC,y) 可按照公式(8)计算： 

 PEEC,y=∑ PFCk,y×COEFk,y

  n

k=1
 ·············· (8) 

式中： 

PEF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化石燃料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FCk,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化石燃料类型k的消耗量，单位为质量或体积单位（质量或体积单位） ； 

COEFk,y ——第 y 年，燃料类型 k 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质量或体积单位（tCO2e/质量

或体积单位）。 

注：计算见 5.2.3 

y     ——代表项目排放计算年份。 

5.3.4  冷/热量消耗的项目排放量(PEWC,y) 可按照公式(9)计算： 

 PEWC,y=（PWCy-PEPy）×COEEy/(ƞy) ············ (9) 

式中： 

PEW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冷/热量消耗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WC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由项目边界外输入的冷/热量消耗能量，单位为吉焦(GJ)； 

PWPy  ——第y年，建筑单元项目中向项目边界外输出的冷/热量能量，单位为吉焦(GJ)； 

COEWy ——第y年，生产冷/热量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tCO2e/GJ)； 

ƞy    ——第y年，冷/热量输配系统平均输配效率； 

y    ——代表项目排放计算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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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冷/热量计量工具应满足 GB/T 778.1。 

5.3.5 项目排放计算涉及的电力消耗量、化石燃料消耗量、冷/热量消耗量，应采用实际消耗

量。实际消耗量的计量时段应与核算期（第 y年）一致，且连续记录不中断。 

 

6  监测方法 

6.1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列表 

 

6.2 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装配式建筑建设阶段碳减排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列表 

数据参

数 
PECy PEPy PFCk,y PWCy PWPy 

数据参数 GFA y COEEy COEFk，y COEWy NCVk,y 

应用公式 —— —— 公式（2）、（7） 

公式（3）、（4）、

（8） 

公式（5）、（9） 公式（4） 

数据描述 
项目建筑

面积（㎡） 

建筑设

计工作

年限

（年） 

第y年电网电力

的CO2排放因子

（tCO2e/MWh） 

第y年燃料类型k

的CO2排放因子

（tCO2e/质量或体

积单位） 

第y年生产冷/热量

的CO2排放因子

（tCO2e/GJ） 

第y年使用的化

石燃料类型k的

平均净热值

（GJ/质量或体

积单位） 

数据来源 产权单位提供 电网排放因子引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或 IPCC 指南数据等 

数据选用

的合理性 
合理确定项目边界 会有不定期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碳减

排强度 

确定核

算年度 

计算能源消耗的CO2排放 
计算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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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公

式 
公式（7） 公式（8） 公式（9） 

数据描

述 

第y年，建筑项目

中由项目边界外

输入的电力消耗

（MWh） 

第y年，建筑项目

中向项目边界外

输出的电力

（MWh） 

第y年，建筑项目

中化石燃料类型

k的消耗（质量或

体积单位） 

第y年，建筑项目

中由项目边界外

输入的冷/热量

消耗能量（GJ） 

第y年，建筑项目

中向项目边界外

输出的冷/热量

能量（GJ） 

数据来

源 
监测仪表 监测仪表 统计 监测仪表 监测仪表 

监测仪

器 

符合GB/T 43918

等标准 

符合GB/T 

41248、 

GB/T 1885等标

准 

符合GB/T 32224

等标准 

符合GB/T 43918

等标准 

符合GB/T 

41248、 

GB/T 1885等标

准 

监测程

序与方

法 

参照公共设施计

量使用电能表 

参照公共设施计

量使用质量或体

积计量表 

参照公共设施计

量使用热量表 

参照公共设施计

量使用电能表 

参照公共设施计

量使用质量或体

积计量表 

 

6.3 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6.3.1 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 信息等原始凭证和台账管理制度，妥

善保管监测数据、电量结算凭证及电量消耗台账、热量结算凭证及热量销售台账、冷量结算

凭证及冷量销售台账、化石燃料消耗台账，以及计量仪表的检定、校准相关报告和维护记录。

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

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存档，在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

少保存 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且不可更改。 

6.3.1 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电能表读数记录应与

电量结算凭证或电网公司出具的电量证明进行交叉核对，热能表读数记录应与热量结算凭证

进行交叉核对，冷量表读数记录应与冷量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化石燃料消耗热量表读数

记录应与化石燃料消耗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符合要求。 

6.3.2 项目业主应至少收集以下数据： 

a）备案存档的项目施工图等工程设计文件及其批复（备案）文件；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12 

 

b）主要监测设备采购安装合同； 

c）监测仪表检定和校准报告； 

d）计量仪表监测数据； 

7  项目审定与核查要求 

7.1项目审定的程序要求 

7.1.1提出审定委托 

项目业主向审定与核查机构提出审定委托，并提供所需资料（如法人证书、项目设计文

件、建筑规划图、竣工批复文件等）。 

7.1.2 签订委托合同 

审定与核查机构审核资料并决定是否接受委托。 

7.1.3 审定策划 

审定策划流程如下： 

a) 制定审定方案 

制定策略，明确审定目的、范围、依据、组员职责、进度安排等。 

b) 审定组安排  

审定组成员不少于2人，至少1人具备行业专业能力；组员需避免利益冲突。 

c) 审定时限 

自公示设计文件起至报告出具止，不超过100天（特殊情况除外）。 

d) 文件评审   

1) 审定组在现场评审前完成文件评审，确认设计合理性并明确重点： 

2) 评审项目基本情况及合规性； 

3) 符合《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条件； 

4) 设计文件与证据一致性； 

5) 数据和信息可靠性； 

6) 其他必要内容。 

7.1.4 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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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审流程如下： 

a)现场评审计划 

审定组根据文件评审结果制定现场评审计划，内容包括目的、范围、日期、访谈对象和

抽样方案等。 

b)现场评审实施 

审定组需到现场，确认项目是否符合规定，评审内容包括： 

1) 与相关方访谈，核实信息； 

2) 查看现场及文件，确认信息真实性； 

3) 检查减排量计算合理性； 

4) 评估监测计划可行性； 

5) 经项目业主同意后，可通过记录方式保存现场评审情况。 

c)整改要求与观察项 

现场评审后，审定组向项目业主反馈整改要求和观察项。项目业主需在规定时间内回应

并提供证据。整改要求适用于以下情况： 

1) 影响项目真实性、唯一性等； 

2) 不满足登记要求； 

3) 监测计划不合理； 

4)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符合性； 

5) 对潜在问题，提出观察项并要求采取措施。 

7.1.5审定报告编写 

审定组完成评审后，编写审定报告。项目业主完成整改并符合要求后，方可出具肯定结

论。报告内容包括： 

a) 审定发现和结论； 

b) 整改要求与结果验证； 

c) 公示期间意见处理情况； 

d) 支撑性文件清单及必要附件。 

7.1.6复核 

审定机构复核审定结论及相关资料，确认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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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定活动按合同和方案完成； 

b) 证据充分适宜； 

c) 重要发现已解决并记录； 

d) 复核人员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且不应参与项目审定或与项目有利益关系。 

 

7.1.7决定与审定报告签发 

决定与审定报告签发流程如下： 

a)决定 

复核完成后，机构作出肯定或否定决定，决定人员不应参与项目审定。 

b)审定报告签发 

根据审定决定，向项目业主出具报告，机构对报告合规性、真实性负责并承诺。 

7.1.8记录保存 

审定机构需保存所有审定资料，自报告签发之日起至少保存10年。 

 

7.2减排量核查程序及要求 

7.2.1 提出核查委托 

项目业主向核查机构提交核查委托，并提供必要资料，如项目设计文件和减排量核算报

告等。核查机构在实施细则中明确资料清单。 

7.2.2签订委托合同 

核查机构审核提交资料，决定是否接受委托。 

7.2.3核查策划 

制定核查方案：分析策略和风险，明确核查目标、范围、依据、组员职责及进度安排。 

核查组安排：至少由2名人员组成，确保无利益冲突，并考虑项目特点分工。 

核查时限：核查各环节应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原则上不超过100天，特殊情况可延长。 

7.2.4文件评审 

核查组在现场评审前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初步判断项目与设计文件、监测计划的符合

性，以及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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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现场评审 

现场评审流程如下： 

a)评审计划：根据文件评审结果制定计划，内容包括目的、范围、日期等。 

b)评审实施：核查内容包括项目符合性、监测系统及参数、减排量计算准确性等。方式

包括访谈、现场查看、文件查阅、数据核对、仪器检查等。必要时可记录现场情况。 

核查机构需结合项目特点，明确评审要求并制定细则。 

c)整改要求和观察项 

核查组完成现场评审后，向项目业主书面反馈整改要求和观察项。项目业主需按时回应

并提供证据材料。以下情况需提出整改要求： 

1) 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不符； 

2) 减排量核算错误； 

3) 上次核查提出的观察项未解决； 

4) 获取的信息不准确或不充分，无法确认项目合规； 

5) 对于需在下个核算期调整的事项，核查组提出观察项。 

7.2.6 编写核查报告 

核查组根据评审情况编写核查报告。只有在项目业主响应整改要求并提供合理证据，核

算报告符合要求后，核查组才能作出肯定结论。核查报告应包括： 

a) 核查发现及结论； 

b) 整改要求和观察项，整改措施及验证； 

c) 项目业主对公众意见的处理； 

d) 支撑文件清单，必要时附相关文件。 

7.2.7复核 

核查机构复核核查结论，确认： 

a) 核查活动已完成； 

b) 证据充分适宜； 

c) 重要发现已识别并解决； 

d) 复核人员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不应参与项目核查。 

7.2.8决定与核查报告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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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完成后，核查机构作出核查决定，并签发核查报告，确保减排量核查报告的合规性、

真实性、准确性。 

7.2.9记录保存 

审定与核查机构需保存核查资料至少十年。 

被核查的组织应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的全部书面（含电子）文件至少十年。 

7.3责任 

审定与核查机构对核查结论负责，确保合规性、真实性、准确性，并保护项目业主商业

秘密。项目业主负责委托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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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建筑基础物理属性资料（B-setting）和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特征资料（T-setting） 

 

表A.1 建筑基础物理属性资料（B-setting）和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特征资料（T-setting）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资料明细 备注 

建筑基础物理

属 性 资 料

（B-setting） 

建筑围护结

构资料 

a）建筑总平面、平/立/剖面施工图； 

b）围护结构（外墙、屋面、门窗、楼板、分

户墙等）构造详图； 

c）各围护结构构件的尺寸、面积、体积等几

何参数 

需加盖设

计单位公

章的正式

施工图纸 

围护结构热

工特征资料 

a）围护结构各构造层的材料类型、厚度； 

b）材料热工性能参数（导热系数、比热容、

密度等）； 

c）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计算书 

热工参数

需符合现

行国家/行

业标准 

结构体系类

型资料 

a）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说明文件； 

b）明确结构体系为木结构、钢结构、预制混

凝土结构的证明材料 

需与结构

设计说明

一致 

结构材料用

量资料 

a）结构施工图、构件加工图； 

b）预制构件工程量清单、材料用量明细表； 

c）各类结构材料（木材、钢材、预制混凝土

等）的重量、体积、用量统计 

工程量需

符合现行

计量规范 

建筑建造阶段

碳排放特征资

料（T-setting） 

建造工艺资

料 

a）装配式建筑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b）预制构件生产、运输、现场装配各环节施

工工艺说明； 

c）装配率计算书、预制构件拆分方案 

需符合项

目实际施

工方案 

资源与能源

消耗资料 

a）预制构件生产阶段的能源、材料消耗台账； 

b）构件运输阶段的运输距离、运输工具、燃

油消耗明细； 

c）现场装配阶段的电力、燃油、辅材等消耗

台账 

台账需真

实、可追溯 

碳排放因子

取值资料 

 

a）各类结构材料、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单位：

kgCO2e/kg或对应单位）； 

b）预制构件生产、运输、现场施工环节的碳

排放系数取值依据； 

优先采用

国家/行业

标准中的

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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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资料明细 备注 

c）国家/行业发布的碳排放因子标准、指南文

件 

建设方式对

应系数资料 

a）不同装配率、施工工艺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修正文件； 

b）本地化碳排放因子调整说明（如适用） 

需提供系

数修正的

依据与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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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项目排放模型 

 

B.1 概述 

当无国家、省级或行业发布的同类建筑碳排放基准值时，可以使用建筑物碳排放计算机

模型对装配式建筑B - setting 和 T – setting建造阶段基准线排放进行模拟确定。使用计

算机建模确定既有建筑改造基准线排放时应考虑项目活动开始前至少12个月实际能耗数据等

进行校验。 

如果有适用的建筑能源效率标准，则应说明将其作为输入参数的合理性。 

B.2 项目排放模型校准 

对特定建筑单元类别 i 项目排放应在项目活动后进行校准，确保： 

a) 通过校准能够与项目建筑单元的实际能耗相一致； 

b) 能够估算建筑单元的能耗；  

c) 能够估算项目建筑单元和建筑单元的能耗（电能和热能）不同。 

B.3 项目排放模型校准流程 

a）收集项目建筑单元以下数据： 

1) 装配式建筑的 B – setting； 

2) 装配式建筑的 T – setting； 

3) 装配式建筑结构系统的材料、生产方式； 

4) 建造体系。 

b）模型校准: 

1) 将 a）中收集的数据作为模拟输入； 

2) 项目建筑单元计算机模拟结果与相同的 12 个月期间的实际能耗进行比较。 

c）计算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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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b）中完成的项目模型校准后 ，确定为建筑类别 i中的项目建筑单元项目排放模

型； 

2) 校准后的模型被修改以表示如上所述的建筑单元类别中的建筑单元； 

3) 项目建筑单元和建筑单元的校准模型在每个计入期年份使用天气、建筑物运行特性、

建筑物控制策略和设置以及建筑物占用设置（称为租赁设置）在计入期的每一年完

成。 

d）文件与信息文档： 

以下信息作为年度减排文件的一部分报告。 

1) 软件版本信息：报告使用的整个建筑模拟软件的名称版本号以及软件认证信息； 

2) 将 B3 中 c）计算机模拟的第 1）步和第 3）步的输入文件为建筑单元和项目建筑单

元，分别予以事前确定和事后监测，包括： 

(i)构建物理属性； 

(ii)空间调节系统的特性； 

(iii)初始负荷和运行假设； 

(iv)典型年份天气档案； 

(v )占用时间； 

(vi)暖通空调和照明控制设置； 

(vii)照明时间表。 

3) 记录校准过程的第 2步信息 ，包括： 

(i)基准线构建的初始模拟结果； 

(ii)模拟结果与校准能量数据匹配的准确性。应提供模型开发和校准文档（包括输入和

天气文件）以允许准确地重新创建模型。 

4) 基准线和项目建筑单元的物理基础属性，包括但不限于： 

(i)建筑围护结构； 

(ii)热工性能。 

5) 项目和建筑单元的空间调节系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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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和建筑单元的控制系统和控制设置的规范； 

7) 有关实际基准线和项目建筑物的租赁相关设置的信息； 

8) 内部负荷； 

9) 建筑运营； 

10) 项目位置的天气 ，包含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总太阳辐射和散射太阳辐射等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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